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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主要營業地點；更換核數師

本公司宣佈更改主要營業地點。此外，本公司同時宣佈，由於本公司與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未能就核數費用達成協議，故本公司已知會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其有意終止安永會計師事務
所之委聘，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辭任本集團核數師之職務，由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起
生效；而羅申美會計師行已獲委任以填補有關空缺。

更改主要營業地點
本公司謹宣佈，由二零零六年七月三日起，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將更改為香港灣仔港灣道
23號鷹君中心 1208室。

更換核數師
本公司謹宣佈，由於本公司與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未能就核數費用達成協議，故本公司已知會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其有意終止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之委聘，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辭任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核數師之職務，由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起生效；而羅申美會計師
行已獲委任以填補有關空缺。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並未開始進行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核數工作，
彼等亦已確認，並無任何有關彼等終止委聘而彼等認為須敦請本集團股東及債權人注意之事
宜。除未能就核數費用達成協議之原因外，董事確認與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之間並無意見分歧
或未解決事項，亦並無有關更換核數師之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注意。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黃達揚

二零零六年七月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黃達揚、黃治民、黃士心太平紳士及徐斯平）及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馮嘉強、林家禮及王文雅）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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